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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本行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根据国内审计准

则对本行 2025 年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本行董事长、行长、分管财务副行长、计划财务部门负责人保证 2025

年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第二节 本行基本情况简介

一、法定中文名称：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江苏民丰农商银行，下称“本行”）

本行英文全称：Jiangsu Minfeng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LTD

二、法定代表人：周硕令

三、联系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高宝湖路 1号

联系电话：(0527)80980802；传真：(0527)82969800

四、注册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高宝湖路 1号

邮政编码：223800；网址：www.jsmfbank.com

五、本行信息披露报告方式：本行网站（www.jsmfbank.com）

六、本行信息披露报告备置地点：本行董事会办公室及主要营业网点。

七、本行经营范围：（一）吸收公众存款;（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

期贷款；（三）办理国内结算；（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五）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六）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七）从事同

业拆借；（八）从事借记卡业务；（九）开办信用卡发卡和收单业务；（十）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十一）提供保管箱服务；（十二）经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八、本行其他有关资料：

1.注册资本：人民币 72745.6205 万元

2.成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17 日

3.注册登记地点：宿迁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4.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0068353983XJ

5.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B1262H332130001

http://www.jsmfbank.com


3

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一、截至报告期末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营业收入 209061.99 214843.00

营业利润 32379.71 32419.34

利润总额 32168.14 32583.79

净利润 26106.32 29983.38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36 0.41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0.48 0.59

二、监管指标情况 单位：%

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资本充足率（%） ≥10.5% 13.81 14.46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2.65 13.3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2.65 13.31

流动性比例（%） ≥25% 43.46 51.18

净稳定融资比例（%） ≥100%

贷款拨备比（%） ≥2.5% 3.25 3.22

不良贷款比率（%） ≤5% 1.75 1.77

贷款拨备覆盖率（%） ≥150% 185.36 181.5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集中度（%） ≤10% 5.51

单一最大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15% 11.02

备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3 年第 4号）

三、资本的构成及变化 单位：万元

资本项目内容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1.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471905.25 451866.05

2.一级资本净额 471905.25 451866.05

3.资本净额 515133.91 490920.82

4.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501522.00 3163436.27

4.1 表内风险加权资产 3473142.38 3137701.13

4.2 表外风险加权资产 28379.62 25735.14

4.3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加权资产 0

5.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0

6.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28237.17 232234.98

7.应用资本底线之前加权风险资产合计 3729759.17 3395671.25

8.因应用资本底线而导致的额外风险加权资产 0 0

9. 应用资本底线之后的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3729759.17 3395671.25

10.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65 13.31

11.一级资本充足率（%） 12.65 13.31

12.资本充足率（%） 13.81 14.46

备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3 年第 4号）

四、报告期内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

期初数（2024 年末） 72745.62 15357.47 114643.45 226050.13 65497.5 497665.48

本期增加 19372.71 13099.5 58578.53 91050.74

本期减少 68610.34 67436.99

期末数（2025 年末） 72745.62 15357.47 134016.16 239149.63 55465.69 5189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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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权情况

一、报告期内股本总额及股权变动情况 单位：万股、%

项目 股本总额
其中：

自然人股 占比 其中职工自然人股 占比 法人股 占比

期初数（2024 年末） 72745.62 28007.14 38.5 4009.63 5.51 44738.48 61.5

本期增加 121.24 0.17 14.94 0.02

本期减少 121.24 0.17

期末数（2025 年末） 72745.62 28128.38 38.67 4024.57 5.53 44617.24 61.33

二、报告期内股东及变化情况

（一）报告期内股东总数及变化情况 单位：个

项目 股东总数
其中：

自然人股东 其中职工自然人股东 法人股东

期初数（2024 年末） 686 659 249 27

本期增加 2 3 1

本期减少 1

期末数（2025 年末） 688 662 250 26

（二）报告期末前十户法人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金额 持股比例 质押比例

1 江苏众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8395423 6.65 0

2 宿迁市国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43647373 6.00 0

3 江苏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3647373 6.00 0

4 沭阳富源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38385438 5.28 0

5 宿迁市仁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1334449 4.31 0

6 南京交通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879537 4.11 0

7 宿迁裕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5397606 3.49 0

8 宿迁市新星投资有限公司 22012121 3.03 0

9 辽宁富邦文化有限公司 21823686 3.00 0

10 吴江市懿晨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20218189 2.78 49.46

（三）报告期末前十户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金额 持股比例 质押比例

1 蒋永伟 13674006 1.88 0

2 徐海良 13471411 1.85 0

3 龚文虎 12514442 1.72 0

4 董泽文 11080153 1.52 0

5 董振连 8380563 1.15 0

6 高霞 7435657 1.02 0

7 宋艳春 7423960 1.02 0

8 王启 7274562 1.00 0

9 陈斌 7128262 0.98 0

10 吴雪芹 5911899 0.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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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末主要股东情况 单位：股、万元、%

序号 主要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
比例

委派
董事

该股东的实际
控制人和最终

受益人

质
押
比
例

被冻
结比
例

股东
及关
联方
合计
用信
余额

实际控
制人及
其一致
行动人
合并持
股比例

实际控制人
的管理机构

1
江苏众安建设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48395423 6.65 董事
宿迁市宿城区
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0 0 50275 6.65
宿迁市宿城区
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2
宿迁市国丰资
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43647373 6.00 董事
宿迁市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
司

0 0 0 6.00
宿迁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3
江苏省国际信
托有限责任公
司

43647373 6.00 董事
江苏省国信资
产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0 0 0 6.00
江苏省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4
沭阳富源纤维
科技有限公司

38385438 5.28 季家昊 0 0 0 5.28

5
宿迁市仁恒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1334449 4.31 董事 张显辉 0 0 0 4.31

6
南京交通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9879537 4.11 董事

南京市交通建
设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0 0 0 4.11
南京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第五节 公司治理情况

一、公司治理概况

本行严格遵守《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监管部门

颁布的相关规章要求，结合本行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相关制度和

组织架构建设。报告期内，本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

按照本行《章程》赋予的职责，依法独立运作，认真履行各自的权利、义

务，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况发生。

本行实行一级法人的授权经营体制，总行组织开展经营活动，负责统

一的业务管理，实施统一核算、统一资金调度、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下

属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

二、报告期内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共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具体为：

1.2025 年 5 月 20 日在总行三楼报告厅召开股东大会第十六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应到 686 人，持有股份数为 72745.62 万股，

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东 682 人，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70510.14 万股。实到有表

决权的股东（代理人）494 人，持有股份数为 58639.08 万股，占本行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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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的股份数的 83.16%。会议审议了 14 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方式对 14

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14项议案均获股东大会有效通过，会议还听取了

《江苏民丰农商银行2024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和关联交易情况专项

报告》、《江苏民丰农商银行 2024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等 6项报告。江苏向

天律师事务所刘冰烨、陈炳旭两位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律师见证意见书。

议题及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表决事项名称
表决情况（万股） 表决

结果赞成 反对 弃权

第 1601 号 江苏民丰农商银行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57419.72 755.59 463.77 通过

第 1602 号 江苏民丰农商银行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7359.96 755.59 523.53 通过

第 1603 号 江苏民丰农商银行 2024 年财务决算报告 57389.84 897.02 352.22 通过

第 1604 号 江苏民丰农商银行 2025 年财务预算方案 57389.84 897.02 352.22 通过

第 1605 号 江苏民丰农商银行 2024 年利润分配方案 48955.31 9241.91 441.86 通过

第 1606 号 关于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2024年履职尽责评价报告 57509.36 777.50 352.22 通过

第 1607 号 关于监事会及其成员 2024 年履职尽责评价报告 57449.60 777.50 411.98 通过

第 1608 号 关于董事会董事 2024 年履职考核及薪酬兑现方案 57377.72 909.14 352.22 通过

第 1609 号 关于监事会监事 2024 年履职考核及薪酬兑现方案 57317.96 909.14 411.98 通过

第 1610 号 关于撤销监事会（监事）并修改章程的提案 57389.84 755.59 493.65 通过

第 1611 号 关于修改《江苏民丰农商银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57330.08 755.59 553.41 通过

第 1612 号 关于修改《江苏民丰农商银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57509.36 636.07 493.65 通过

第 1613 号 关于修改《江苏民丰农商银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提案 57389.84 755.59 493.65 通过

第 1614 号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14-1 选举沈阳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7374.90 710.77 553.41 通过

14-2 选举张娜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7374.90 710.77 553.41 通过

2.2025 年 7月 30 日在总行三楼报告厅召开股东大会 2025 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应到 687 人，持有股份数为 72745.62

万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东 683 人，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70510.14 万股。实

到有表决权的股东（代理人）311 人，持有股份数为 49947.5512 万股，占

本行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 70.84%。会议审议了 1 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方

式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该项议案获股东大会有效通过。江苏欣扬

律师事务所臧梅、纪洁两位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律师见证意见书。议题

及表决结果如下：

三、报告期内董事会构成、变化及工作情况

序号 表决事项名称
表决情况（万股） 表决

结果赞成 反对 弃权

第 2501 临 01 号 关于选举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01-01 选举周硕令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49884.97 0 62.58 通过

01-02 选举孙爱华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49884.97 0 62.58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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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本行董事会成员共 12人，其中：执行董事 2 人、独立董事

4人、股权董事 5 人、职工董事 1 人，董事会的构成符合监管要求和《公司

章程》规定。报告期内变化情况如下：

2025 年 3 月，股权董事董泽文、董振连分别辞去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2025 年 5月，股东大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选举沈阳、

张娜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股权董事，并获得任职资格核准；2025 年 6 月，

本行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会议选举尹振洲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职

工董事，并获得任职资格核准；2025 年 7 月，董事杨洪海辞去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董事朱彩涛辞去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同月，本行股东大会 2025 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会议表决选举周硕令、孙爱华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并均

报备案；第五届董事会选举周硕令为董事长，其任职资格未核准前代为履

行董事长职务。董事会董事简历如下：

1.周硕令，男，汉族，1969 年 10 月出生，江苏宿迁人，本科学历，会

计师，中共党员，现任江苏民丰农商银行党委书记、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代为履职）。

2.孙爱华，女，汉族，1977 年 10 月出生，江苏新沂人，本科学历，高

级会计师，中共党员，现任江苏民丰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本行第

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3.刘骅，男，1978 年 10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武汉理工大

学管理学院金融工程与管理博士，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博士后，现任南

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院副院长，江苏兴化农商行独立董事、

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秦小丽，女，汉族，1976 年 7 月出生，陕西富平人，中共党员，硕

士研究生学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现任宿迁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教授、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吴冬平，男，汉族，1977 年 10 月出生，江西万载人，本科学历，民

建会员，南京大学法学专业，现任广东华商（南京）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江苏泰州农商行独立董事、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夏仕亮，男，汉族，1980 年 9 月出生，安徽巢湖人，博士研究生学

历，中共党员，现任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本行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7.尹猛，男，汉族，1986 年 8 月出生，江苏宿迁人，大学本科学历，

中共党员，现任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本行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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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金霖，女，汉族，1972 年 4 月出生，甘肃酒泉人，本科学历，经

济师，中共党员，现任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高级经理、本

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9.张巨峰，男，汉族，1980 年 11 月出生，山西平定人，本科学历，高

级经济师，中共党员，现任南京交通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部部

长、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0.沈阳，男，汉族、1984 年 5月出生，江苏宿迁人，本科学历，中级

经济师，中共党员，现任江苏众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1.张娜，女，汉族，1987 年 9月出生，江苏宿迁人，大专学历，中级

工程师，现任宿迁市仁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兼办公室副主任、本行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2.尹振洲，男，汉族，1987 年 2 月出生，江苏宿迁人，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组织

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报告期内，本行第五届董事会召开了 4 次董事会会议、5 次董事

会临时会议，对董事会 2024 年工作报告、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

66 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并得到有效执行；听取审议 87 项有关经

营管理业务工作报告。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董事能够做到恪尽职守，

努力做到科学决策，注重维护本行和全体股东及存款人的利益。全体

董事能够按时参加会议，积极参加股东大会、董事会和各专门委员会

等各类会议，在各类会议中，参会董事能够根据最新经济金融形势和

热点问题，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对审议和关

注的事项积极建言献策，并及时听取经营层的反馈报告，较好地发展

了职能作用。

四、报告期内监事会构成、变化及工作情况

2025 年 3 月，本行股东监事陆秀珍辞去监事会监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

职务。2025 年 5 月，经股东大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监事会撤销。

监事会撤销前，本行第五届监事会共召开会议 2 次，听取审议报告和

议案 18项。

五、报告期独立董事及工作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的人数符合监管要求和《公

司章程》规定。报告期内，本行独立董事都能够认真参加董事会及专门委

员会会议，没有出现缺席和委托其他人参会情形。报告期内，独立董事都

能够对本行和全体股东履行诚信和勤勉义务，按照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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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忠实履行职责，维护本行权益。工作期间，独立董事尤其关注本

行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能够独立履行职责，不受本行主要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者其他与本行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发表独立意见，有

效履行职责，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就重大关联交易、董事的提名、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考核兑现、利润分配方案等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本行独立董事没有对董事会会议议案及其他事项提出异议。

六、报告期内外部监事及工作情况

监事会撤销前，本行外部监事 3名，都能够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决策、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情况，切实维护存款人、中小股东及公司的整体利

益，发表客观、公正的意见，并充分发挥其特长与经验，对本行的经营管

理提出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七、报告期内高级管理层构成、变化及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2025 年 7 月，本行高级管理人员朱彩涛、朱磊分别辞去本

行行长、副行长职务；同月，本行董事会聘任孙爱华为本行行长，并获监

管部门任职资格核准，未核准前代为履行行长职务；聘任高峰为本行副行

长，并获监管部门任职资格核准。报告期末，本行高级管理层由 1 名行长、

5名副行长组成。简历如下：

1.孙爱华，女，汉族，1977 年 10 月出生，江苏新沂人，本科学历，高

级会计师，中共党员，现任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

2.李勇，男，汉族，1972 年 2 月出生，安徽淮南人，中共党员，博士

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3.张继龙，男，汉族，1974 年 9 月出生，江苏泗阳人，本科学历，中

共党员，中级会计师，中级经济师，现任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

4.高峰，男，汉族，1984 年 9 月出生，江苏泗洪人，中共党员，本科

学历，中级经济师、国际注册信贷分析师，现任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

5.徐艳阳，男，汉族，1980 年 1 月出生，江苏沭阳人，中共党员，本

科学历，现任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6.陈杰，男，汉族，1978 年 9 月出生，江苏泗洪人，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现任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报告期内，行长对董事会负责，根据法律法规、本行章程和董事会的

授权，组织开展本行的经营管理活动，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报告期内，

行长室紧扣全年各项任务目标，保持战略定力，迎难而上，全行各项经营

业务指标保持稳定增长。一是存贷款规模稳步增长。报告期末，全行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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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较年初增加 43.76 亿元、增幅 10.39%。各项贷款较年初增加 25.6 亿元、

增幅 6.2%。二是零售转型稳步推进。报告期内，累计发放价值贷记卡 3.51

万张；代销理财、保险、贵金属较年初增加 3.6 亿元、增幅 94.74%，实现

财富收入增幅 55.62%。三是资产质量止跌企稳。报告期末，全行不良贷款

率为 1.75%，较年初下降 0.02 个百分点；四是经营效益保持稳定。报告期

末，全行实现拨备前利润同比增加 6115.43 万元、增幅 8.31%；实现净利润

2.61 亿元。

八、报告期内薪酬管理情况

1.本行员工薪酬管理坚持总额控制、预算管理，在省联社核定的

年度工资总额范围内，由固定薪酬和可变薪酬构成。固定薪酬包括基

本工资和职级工资，可变薪酬是支付给员工的业绩报酬，主要包括绩

效工资和奖励性工资等。本行以价值创造为导向，提高绩效工资在工

资总额中的占比，以固定薪酬部分不高于薪酬总额的 35%，实发工资

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2.本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决策程序：本行董事、监事薪酬

管理办法分别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董

事会批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并由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

组织考核并实施。

3.本行独立董事、股权董事和非职工监事薪酬发放情况：依据本行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董事薪酬分配管理办法》

和《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监事薪酬分配管理办法》执行。报告期内，

本行独立董事、股东董事和非职工监事从本行获得薪酬合计税前 70.99

万元。

4.本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情况：本行领导班子薪酬，依据《江

苏省农村商业银行系统薪酬管理办法》《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领导

班子薪酬管理办法》执行，与年度经营指标等因素挂钩，每年由省联

社核定总额；本行对银行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薪酬根据《江

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薪酬管理办法》执行，与实际经营业绩和合规风

险管控情况挂钩考核。报告期内，本行领导班子成员和重要岗位人员

发放薪酬总额合计税前 3199.1 万元。

5.本行延期支付及追索扣回实施范围包含全体在岗员工，根据岗

位或职务层次潜在风险程度不同，确定延期支付绩效薪酬比例，延期

支付绩效薪酬比例可根据监管要求动态调整。如在规定期限内，本行高

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职责内的风险损失超常暴露，本行有权将相应期限

内已发放的绩效薪酬全部追回，并止付所有未支付部分。报告期内，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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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扣回延期支付薪酬 55.25 万元。

6.本行 2025 年度无超出原定薪酬方案的例外情况。

九、报告期末部门设置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一）基本情况:报告期末，本行共设营业网点 53 个，其中 1 个营业

部、47个支行、2个异地支行、3个异地分理处；总部设置职能部门 19个，

正式在编员工 835 名。

（二）部门设置情况。根据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的需要，报告期末，

本行共设立了 19 个部门（含 2 个直营部门），分别为：董事会办公室、办

公室、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纪律监督室、风险管理部、合规管理部、

安全保卫部、审计稽核部、计划财务部、运营管理部、信贷管理部、资产

经营部、村镇银行管理部、授信管理部、普惠金融部、金融市场部、信息

科技部、公司金融部、小微企业部。

（三）分支机构设置情况。报告期末，本行共设有 49 家支行、3 个分

理处和 1个总行营业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1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宿迁市宿城区高宝湖路 1号 0527-80980812

2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宝龙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宝龙城市广场 2号地块 23幢 101 室 0527-84318694

3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保安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保安乡保安街 0527-84891121

4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埠子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埠子镇埠子街 0527-84612007

5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蔡集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蔡集街 0527-84552010

6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仓集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仓集镇仓集街 142 号 0527-84903836

7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曹集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曹集乡曹集街 0527-84852053

8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陈集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陈集镇 0527-84971026

9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大兴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大兴镇大兴街 0527-84732234

10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电商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 19号电商第一街立体综合
停车楼一层东侧

0527-82865992

11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丁嘴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丁嘴镇丁嘴街 0527-84790033

12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高新区支行 宿迁高新区下相街道睦陵之家 1F20 商铺 0527-80988710

13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耿车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耿车镇耿车街 0527-84575032

14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关庙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关庙镇关庙街 0527-84720009

15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红海路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红海路乐府兰庭（三期）商业综合楼一
层

0527-84353577

16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湖滨新城支行 宿迁市湖滨新区鸿润盛景 A区 A-113 号 0527-84832009

17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黄墩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黄墩镇黄墩街 0527-84520015

18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黄河北路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黄河北路 188 号 0527-80988717

19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经开区支行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古楚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一楼 0527-80988700

20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井头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井头乡井头街 0527-84253037

21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来龙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状元里 B、C#126 铺 0527-84860060

22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龙河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龙河街 0527-84632143

23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陆集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陆集镇陆集街 0527-84752018

24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罗圩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罗圩乡罗圩街 0527-84650050

25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南蔡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南蔡乡南蔡街 0527-84672015

26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三棵树支行
宿迁经济开发区三棵树乡大华路 118 号幸福之家
A14-A16

0527-84693099

27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商贸城支行 宿迁市义乌国际商贸城 N-1001 号（商贸城西南角） 0527-84393063

28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侍岭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侍岭镇幸福家园小区 16号楼 0527-8488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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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风险管理状况

报告期内，本行认真贯彻董事会年初确定的发展思路，坚持稳中求进

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始终把防控风险放在重要位置，持续推进

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总体上保持了稳健发展的态势，主要经营指标完成

良好。

一、全行风险总体状况

报告期末，全行各项业务与经营活动运行平稳，风险整体可控。一是

抗风险能力较强。全行资本充足率 13.81%，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65%；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 14.23 亿元，拨备覆盖率 185.36%；资本净

额 51.51 亿元，比年初增加 2.34 亿元；拨贷比 3.25%，各项抗风险指标

均好于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二是经营效益相对稳定。全行实现实现净利

润 2.61 亿元，同比下降 0.39 亿元。

二、主要风险状况

（一）信用风险。报告期末，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 25.60 亿元，增幅

6.2%，其中个人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62.70%；中长期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

29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顺河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顺河街道安泰佳园四期 E-112、E-113、
E-114 商铺

0527-84283553

30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泗洪支行
宿迁市泗洪县人民路东侧洪泽湖路南侧泗洪金融街 1
幢 101 室

0527-80826006

31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泗洪界集分理处 泗洪县界集镇金色界城小区 5#107-108 室 0527-80988709

32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泗阳支行 泗阳县众兴镇北京路南侧、南京路西侧 0527-89660558

33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泗阳卢集分理处 泗阳县卢集镇城市花园 17＃楼 11＃门市 0527-80988704

34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泗阳王集分理处 泗阳县王集镇金地花园 A47-A51 号 0527-80988706

35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苏苑社区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阳光美地 18幢 03 室 0527-80988702

36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宿城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双庄街东五金家电汽配城一期 A区 16
幢 1-2 层 14-16 号

0527-84560024

37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宿豫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泰山路与珠江路交汇处 0527-84467900

38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屠园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屠园镇繁荣东路 202 号 0527-84981808

39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王官集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王官集镇王官集街 0527-84582322

40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西楚支行
宿迁市西楚农贸商城 D幢一层 9-11 号、23 号及二层
8-11 号、23号

0527-84389248

41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项里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项里街道果园街明珠新城商业南一期
第一单元 140-143 号

0527-84270199

42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新盛街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市府东路新盛里 B幢 101、110.201 号 0527-84467888

43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新庄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新庄镇新庄街 0527-84876868

44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幸福南路支行 宿迁市幸福学府 S5幢 S5-01 号商铺 0527-84221700

45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阳光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珠江路与恒山路交汇处 0527-84467880

46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洋北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洋北镇洋北街 0527-84662120

47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洋河新城名苑社
区支行

宿迁市洋河新区新城名苑商业街 105 栋 02号 0527-80988712

48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洋河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洋河镇酒家中路西 0527-84931882

49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仰化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仰化镇人民路 116 号 0527-84772091

50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皂河支行 宿迁市宿豫区皂河镇皂河街 0527-84511022

51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郑楼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郑楼乡郑楼街府前南路 64号 0527-84962169

52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支口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双庄振支口街 0527-84593033

53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中扬支行 宿迁市宿城区中扬镇中扬街 0527-8494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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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 63.98%。贷款结构基本稳定。5000 万元以上大额贷款余额和占比较年

初均略微上升，但整体风险可控。

（二）市场风险。目前本行尚未开通外币资产业务，因此暂无汇率风

险。同时，受制于投资范围的限制，本行资产业务品种较为单一，并未涉

及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股票价格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不存在，也暂未发

行理财产品，因此利率风险是本行面临的最主要的市场风险。在资金市场

运作方面，截止报告期末，资金业务总资产规模较年初净增加 40.8 亿元，

增幅 35.96%。其中：债券投资账面价值 85.31 亿元，按账户类型分类看：

可供出售账户债券账面价值 25.59 亿元，加权平均久期 1.82，浮盈 293.62

万元；持有至到期账户债券账面价值 59.72 亿元，平均久期 6.94，浮盈

2563.86 万元。

（三）操作风险。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案件，各项指

标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本行持续加强员工行为管理，建立员工行为排查

常态化、多维度机制。排查手段上，综合运用核查征信、线下三访、账户

监测、第三方工具核查等方式，联合公安、工商、纪委、法院政府部门，

全面掌握员工经商、涉赌、涉黄、非法集资等方面的信息，及时掌握员工

家庭状况、工作表现、社会交往等员工“八小时”内外行为信息，发现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采取对应措施，坚决防范员工行为失范引发的操作

风险，持续完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

（四）流动性风险。在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本行按日监测存款、贷

款变化情况，存贷比、资金头寸、期限匹配及同业市场情况；同时关注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情况，在保证本行资金清算的基础上，适时调整资

金运作计划，增加资金流动性。通过定期对流动性风险进行监测，预测月

底流动性指标，全行主要流动性指标保持在适当水平，日间流动性充足，

资金增长和来源较为稳定，结构较为合理。报告期末，本行流动性比例为

43.46%，比年初下降 7.72 个百分点；月日均存贷比为 86.08%，比年初下降

3.36 个百分点；流动性缺口率 0.11%；核心负债依存度 66.88%；流动性匹

配率 144.2%；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 141.61%。

（五）集中度风险。报告期末，贷款客户中最大单户贷款余额 2.18 亿

元，非同业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为 4.23%，符合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不超过

10%的监管要求；最大非同业单一客户风险暴露为 2.13 亿元，占一级资本

净额的 4.52%，符合单一客户风险暴露不超过 15%的监管要求；最大非同业

集团风险暴露为 5.56 亿元，占一级资本净额的 11.8%，符合集团客户风险

暴露不超过 20%的监管要求。最大同业单户风险暴露 5.72 亿元，占一级资

本净额 12.13%，无同业集团客户风险暴露，符合同业单一客户或集团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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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暴露不超过 20%的监管要求。

（六）洗钱风险。报告期内，本行紧紧围绕监管部门和省联合银行的

工作部署要求，深入落实“风险为本”工作理念，通过推进反洗钱内控制

度建设，严格落实客户尽职调查工作、强化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开

展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专项排查、反洗钱自查与专项审计等一系列措施，

全面加强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风险管理。报告期内，未发生洗钱和恐怖融

资风险事件。

（七）声誉风险。报告期内，严格按照本行《网络舆情应对管理办法》

和《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要求，开展全天候、全媒体覆盖的舆情监测，持

续识别和关注声誉风险，动态分析舆情变化，及时研判并界定声誉事件等

级。同时，与负面舆情涉及的部门、支行保持密切沟通，互相配合，共同

商议，判断舆情走向，寻找应对舆情的处理办法和措施，防止舆情事件发

酵升级，最大限度地消除不良影响。

（八）战略风险。本行面临的战略风险主要是战略投资风险。报告期

末，本行发起设立的 9家村镇银行各项存款余额 154.18 亿元，其中储蓄存

款占比 84.64%；各项贷款余额较年初上升 0.37 亿元；实现拨备前利润较去

年同期上升 1039 万元；实现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3851 万元，增幅 214%。

五级不良率为 1.71%，较年初下降 0.17 个百分点。

（八）廉洁风险。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重大廉洁性案件。本行纪委

以全面加强从严治党为主线，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压实主体责任，严

格落实“一岗双责”。组织各支行部室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

全行员工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将廉洁纪律落实情况纳入全年目标责任状

考核。组织各类警示教育活动 7 次，开展员工家访活动 1 次，对部分典型

案例及时进行剖析并发送全行学习，推动廉洁理念深入人心，为干事创业

营造良好氛围。全年列席党委会 40次、行办会 33次、招标会 29次、参与

选人用人和社会招聘 7 次，先后开展了大额风险和亏损项目责任追查等 4

项专项监督，对不良清收活动、全员走访活动进行跟踪督查。全年对 30名

违规违纪员工进行了问责处理，其中开除党籍 1 人、党内警告 1 人，留用

察看 1 人、记大过 1 人、记过 3人、警告 7人。

第七节 内部控制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认真贯彻落实监管部门、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关于合规

案防各项要求，深入践行“合规人人有责，合规创造价值”核心理念，围

绕“管理提升年”工作主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积聚

力量围绕异常行为管理、案件风险防控、屡查屡犯整改等重点领域，建立

健全合规管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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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制度建设和维护。积极推动各业务部门及时制订完善规章

制度和业务流程，全年修缮、新增各类规章制度与流程 236 个，包括产品

制度、风险防控、运营管理、员工管理等方面。

（二）开展合规文化提升活动。围绕“合规从高层做起”“合规人人有

责”“合规创造价值”三大主题开展 2025 年合规文化提升年活动，组织高

管人员专题学习、合规督导、高管讲合规系列授课、合规文化进网点等活

动，共开展高管讲合规宣教 8 场次、合规讲堂活动 5 次、制作 2 个合规微

课、发布 3 篇微讯、申报 2 篇合规优秀案例等，进一步建立并完善“自上

而下、全员参与、价值导向”的合规文化体系。

（三）开展系列专项排查工作。组织开展员工与客户非正常资金往来

专项整治、员工行为管理专项治理等专项排查工作，综合运用调查问卷、

自查互查、外部查询、重点人员座谈等措施，征信数据采纳 740 余份、问

卷调查 760 余份、谈心谈话 630 余次、重点人员座谈约 80人次、家访 640

余人次、客户回访 780 余人次，覆盖全行各层级、岗位员工超千人次。

（五）推进村镇银行合规案防履职建设年工作。为进一步规范民丰系

村镇银行经营管理行为，本行制定 2025 年民丰系村镇银行合规案防履职责

任建设年工作方案，方案覆盖全辖民丰系村镇银行，共分为 5 个阶段：分

别为动员部署阶段、示范引领阶段、三个“回头看”阶段、两个“梳理”

阶段、总结提升验收阶段，方案已明确每一个阶段的具体工作任务，已于

12月开展考核验收工作，对全年提升工作进行检验。

第八节 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共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审议事项 1 项，其他发生的关联

交易均为一般关联交易。

一、一般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一般关联交易指单笔交易金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1%以下，且交易发

生后本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5%以下的关联交易，本行

一般关联交易主要是内部人及其关联方用信，内部人包括关键管理人员（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具有大额授信、资产转移等核心业务审批或决策

权的人员。报告期末，与本行有关联交易的内部人及其关联方涉及 392 人，

用信余额 4781.93 万元。本行一般关联交易均提交董事会风险管理和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进行了备案。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重大关联交易是指单笔交易金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1%以上，或交易

发生后本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5%以上的交易。2025 年

本行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审议事项 1 项，存在 2025 年审议通过的重大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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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项发生用信的情况，涉及两个关联集团，具体如下：

2025 年 3 月 31 日，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五届五

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部分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2025 年 4 月 2日，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部分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本行对主要股东江苏众安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江苏宿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企

业统一授信 71400 万元，占本行三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13.65%；其中该集团

原子公司宿迁顺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原宿迁顺港贸易有限公司）因股权

变更，不再与众安集团存在关联关系，经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及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已从关联

方名单中剔除，并不再纳入该集团统一授信，故报告期末宿城国资集团统

一授信额度为 69400 万元。对主要股东宿迁市国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方其母公司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部关联方宿迁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企业统一授信 40000 万元，占本行三季度末资本净

额的 7.65%。上述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均已分别经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也发表了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本行对上述重大关联交易进行了备案，并按规定披露，相

关备案及披露程序合法合规。

1.截至报告期末，江苏众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授信、

用信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授信额度（万元） 用信余额（万元） 占上季度末资本净额

江苏众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部关联方 69400 50275 13.27%

1 宿迁众川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000 2240 1.53%

2 宿迁市龙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6000 3900 1.15%

3 江苏润民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3000 3000 0.57%

4 宿迁裕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6000 10500 3.06%

5 江苏铸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00 2000 0.38%

6 江苏宏宇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2000 2000 0.38%

7 江苏港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8000 14875 3.44%

8 宿迁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000 3000 0.57%

9 宿迁市楚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500 4060 0.86%

10 宿迁市润园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2000 0 0.38%

11 宿迁港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4900 4700 0.94%

2.至 2025 年末，宿迁市国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授信、

用信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授信额度（万元） 用信余额（万元） 占上季度末资本净额

母公司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部关联方 40000 0 7.65%

1 宿迁市楚丰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2000 0 4.21%

2 宿迁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8000 0 1.53%

3 宿迁市楚润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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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控制情况

本行的关联方主要包括持有本行 5%以上股权的，或持股不足 5%但对本

行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向本行派出董事的股东及其关

联方、本行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决定或者参与

本行大额授信和资产转移等核心业务的员工及以上所述人员的近亲属。报

告期末，本行持股比例达到5%以上的股东有4户，持股金额合计为17407.56

万元，持股比例为 23.93%，至 2025 年 12 月末，本行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主要是授信业务和存款类业务，没有资产转移、提供服务和银监会规定的

其他关联交易。本行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没有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

10%，对一个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没有超过本行资

本净额的 15%，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没有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 50%。

第九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不断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完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

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

一、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一）加强组织领导。本行董事会下设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明确

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战略、政策、目标等的制定、监督和评价，本行

经营层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和规范了消保工作的领

导和实施的措施。

（二）明确消保工作职责。本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牵头部门为合规管理

部，并明确专人负责消保工作。合规管理部负责消保工作法律支持与保障

以及投诉事件联络、转办、协调处理；总行各部门各司其责，负责本业务

条线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实施。各支行明确支行行长为消保工作牵头人，

并设立了消保联络员，主要负责本支行辖内消保工作的开展。

（三）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本行制定了《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等制度，不断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制度的体系化和规范化建设。

二、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一）落实监管要求，持续推进“双录”工作。一是各个营业网点安

装理财产品销售双录系统，设立了理财销售双录专柜，实现全程同步录音

录像。二是办理贷款实行录音录像、面谈面签制度，认真核对客户的身份

信息，风险点都在贷款合同中予以明确提示，各项收费标准张贴上墙。三

是充分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在客户办理无折（卡）汇款等业务时，柜面人

员能够及时进行口头风险提示，有效防范电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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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消保工作融入产品研发。积极与各部门沟通，将消保工作融

入产品研发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全程参与新产品的开发与设

计，及时提出建议，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源头保障。

（三）切实做好保护客户隐私工作。本行制定了《客户个人金融信息

保护制度》等制度。截至 2025 年 12 月末，本行未发生客户信息泄露事件。

三、进一步加大金融知识宣传与教育力度

（一）定期组织员工参与金融知识培训。支行网点自行组织员工学习

金融知识，进一步提升业务工作水平。同时，在全行范围内容组织开展各

类消保主体培训活动。

（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为进一步提高银行业消费者的

金融知识水平，2025 年本行充分利用多种资源开展 315 宣传教育月、防范

非法集资、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等宣传教育活动。

四、积极主动，妥善处理应对投诉和咨询

（一）建立内部投诉处理机制。本行受理投诉的电话正常为省联合银

行 96008，在本行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均有公布。同时，本行也在各网

点公示了投诉电话 80980832、市长热线 12345、投诉处理渠道及流程。

（二）本年度受理的投诉咨询情况。报告期内，我行共受理各渠道有

效投诉 625 件，均已按时办结。从投诉渠道看，通过 96008 客服投诉 94 件，

通过 12345 政府热线投诉 180 件，银监局转办 351 件。从投诉地区分布上

看，宿城区占比 52.50%、宿豫区占比 19.07%、湖滨新区占比 10.23%、泗阳

地区占比 8.37%、洋河新区占比 5.12%、泗洪地区占比 4.65%、经开区占比

0.06%。从投诉类型上看，主要集中在信贷及柜面领域，主要反映内容为：

逾期贷款催收及协商还款占比 34.18%、贷记卡协商还款占比 18.52%、柜面

服务质量及服务占比 9.97%、借记卡使用限额占比 9.4%、个人住房贷款提

前还贷业务占比 5.41%、其他占比 5.13%。

第十节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2025 年，本行深入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坚守“支农支小、服务本

土”战略定位，将社会责任融入经营发展全过程，在服务实体经济、深耕

普惠金融、守护客户权益、热心公益事业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一、聚焦实体经济，服务区域发展

（一）加大信贷投放，服务区域战略。截至年末，各项存款余额较年

初增长 10.4%；各项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6.2%，市场份额稳居全市前列。

全年累计投放实体贷款超 311 亿元，实地对接市场主体 3.62 万户。

（二）支持重大项目，助力城乡融合。建立重大项目清单制管理机制，

全年支持市级重点项目 28个、提供融资 6 亿元。创新推出“城市更新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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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落地宿城区洋北街道徐庄地块银团贷款项目，承贷 3.6 亿元。同时，

为 28个乡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信贷 26.01 亿元。

二、深耕“五篇大文章”，提升服务质效

（一）科技金融：创新推出“专精特新贷”等 20余种特色产品，科技

企业贷款余额 17.94 亿元，为 165 家企业办理免还本续贷 6.08 亿元。

（二）绿色金融：严格执行环保“一票否决”制，绿色贷款余额 6.05

亿元，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领域。

（三）普惠金融：“惠农快贷”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44 户、余额 1.03

亿元；“富民创业贷”支持 227 户、发放 3501 万元；全年消费贷款投放 44.91

亿元。

（四）养老金融：全辖 53 个网点完成适老化改造，8 家获评市级示范

网点；“小圆服务队”上门服务 611 人次，打造“99+1”孝行服务品牌。

（五）数字金融：与市公积金中心共建“视频面签平台”，面签时间压

缩至 5 分钟；线上贷款投放 42.11 亿元，服务客户 3.05 万户。

三、筑牢风险屏障，守护客户权益

（一）强化风险防控。秉持审慎经营理念，本行持续迭代信贷审批模

型，全年修订风控规则 90余条，强化实质性风险管控。在风险资产处置上

坚持多措并举，积极探索非诉清收渠道，对于暂时困难但前景良好的企业，

经严格评估后通过重组手段化解潜在风险贷款，体现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

韧性。

（二）优化消保体系。将投诉处理质量纳入绩效考核，创新“免开口

便签”服务特殊客群；一线员工成功拦截多起电信诈骗获警方表彰；开展

“小小银行家”等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三）推进清廉金融。将廉洁要求融入经营管理全过程，常态化开展

警示教育，建立受处分人员“一案一策”跟踪帮扶机制，持续打造“乐清

丰廉”文化品牌。

四、关爱员工成长，热心公益事业

（一）加强人才培养。依托“民丰学苑”开展 59个精准培训项目，“薪

火相传”师徒结对 69 对；完善“管理+专业”双通道发展路径，全年评审

通过高级及以上职级 72人。

（二）深化员工关怀。优化组织架构，客户经理占比提升至 32.94%，

一线提拔负责人及助理 21 名。落实企业年金等福利，开展“夏送清凉”、

家庭日等活动。

（三）投身公益慈善。“民丰生活日”平台吸引 174 家商户入驻，带动

消费 6.71 万人次；捐赠物资价值超 100 万元，帮扶困境儿童与学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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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辖 305 个村居党建共建全覆盖，“小圆服务队”为 70 余名行动不便老

人上门办理社保卡，获 12345 热线表扬。全年开展志愿服务超 2000 人次。

第十一节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扎实贯彻落实支农支小的精神，在助力普惠小微实现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多措并举，不断创新，努力打造同心共赢的“银企命

运共同体”。至 2025 年 12 月末，本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6.8 亿

元，增幅 3.11%。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含直贴）3.77%，较上一年度下

降 0.43 个百分点。普惠小微余额为 161.59 亿元。涉农贷款余额较年初增

幅 4.11%。普惠涉农余额为 159.38 亿元。本行投向制造业贷款（含个体工

商户、小微企业主）余额 43.67 亿元，当年累放额 50.89 亿元。为 288 户

科技型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发放贷款 17.14 亿元。

今年以来，累计走访个人客户 22053 户，新增授信 4.6 亿元，新增用

信 2.68 亿。累计走访企业 5476 户，新增授信 1.94 亿元，新增用信 4129

万。切实缓解了小微企业贷款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助力实体经济的增

长，保障民生的稳定。

第十二节 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重要诉讼、仲裁事项和重大案件情况：无。

二、报告期内收购、合并及出售资产事项：

1.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拟将所持新疆霍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5%股权转为新设立的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后根据监管意见，作出退股处置。

2.报告期内，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拟将所持江苏溧水民丰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 74%股权通过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方式转让至省内法

人农商行。

三、报告期内重大的托管、担保、承诺和委托资产管理情况：无。

四、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1.2025 年 3 月，本行股东董事董泽文、董振连分别辞去董事会董事及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2025 年 5 月，本行股东大会第十六次会议表

决选举沈阳、张娜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股东董事，并获得任职资格核准；

2.2025 年 6 月，本行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会议选举尹振洲为

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并获得任职资格核准；

3.2025 年 7 月，本行董事长杨洪海辞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及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董事朱彩涛辞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同月，本行股东大会召开临时会议表决选举周硕令、

孙爱华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并均报任职资格备案；第五届董事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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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周硕令为董事长，任职资格未核准前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

4.2025 年 7 月，本行高级管理人员朱彩涛、朱磊分别辞去本行行长、

副行长职务；同月，本行董事会聘任孙爱华为本行行长，并获监管部门任

职资格核准，未核准前代为履行行长职务；聘任高峰为本行副行长，并获

监管部门任职资格核准。

5.2025 年 3 月，本行股东监事陆秀珍辞去监事会监事及专门委员会委

员职务；2025 年 5 月，经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撤销监事会并修改公司

章程，获监管核准后在宿迁市行政审批局完成登记备案。

第十三节 财务报告

本行 2025 年财务会计报告已经北京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江苏分所根据国内审计准则对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由注

册会计师唐昊、潘绩签字出具了审计报告。

附:2025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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